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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66 股票简称：平煤股份 编号：2025-044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订《委托管理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中国

平煤神马集团及下属公司瑞平煤电、平禹煤电、景昇煤业、夏店煤业、

梁北二井煤业签署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约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将其持

有的瑞平煤电 60%股权、持有的景昇煤业 51%股权、通过直接和间接

方式持有的平禹煤电和夏店煤业 100%股权、持有的梁北二井煤业 75%

股权的部分股东权利委托给公司行使，托管期限为 3 年，收取每家单

位托管费用 60 万/年。

●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会导致公司

合并报表范围变更，对公司当期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●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

关联交易。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同意。

●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为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，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

公司拟与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平煤神马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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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”）及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夏店煤

业”）、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梁北二井

煤业”）、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平煤电”）、

河南平禹煤电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为“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”，

以下简称“平禹煤电”）、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昇

煤业”）签署《委托管理协议》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的煤

矿开采资产瑞平煤电、平禹煤电及其代管的景昇煤业、夏店煤业、梁

北二井煤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。针对该同业竞争问题，中国平煤神

马集团出具了《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。

为履行承诺，公司拟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瑞平煤电、平禹煤电、

景昇煤业、夏店煤业、梁北二井煤业签署《委托管理协议》，约定中

国平煤神马集团将其持有的瑞平煤电 60%股权、持有的景昇煤业 51%

股权、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的平禹煤电和夏店煤业 100%股权、

持有的梁北二井煤业 75%股权的部分股东权利委托给公司行使，托管

期限为 3 年，托管期届满需继续托管的，需各方另行商议后续签协议，

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收取相应托管费用。

本次托管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。由于中国平煤神

马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瑞平煤电、平禹煤电、景昇煤业、夏店煤业、

梁北二井煤业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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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关联人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 号院

注册资本：1,943,209.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李毛

经营范围：原煤开采和洗选；铁路运输；物资储运；建筑业；电

力、热力、自来水生产和供应；电力、通信工程施工；管道安装与维

修；环境监测；招标代理；租赁和商业服务业；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

服务；电梯安装及维修；信息传输服务；有线电视安装；电影放映；

剧场营业与服务；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；物业管理；机电设备修理；

承包境外工程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广告；煤矿安全仪器仪表的设计安

装；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汽车

销售；木材采伐；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；住宿、餐饮；旅行社；居民

服务业；生产、销售：帘子布、工业及民用丝、地毯丝、塑料及橡胶

制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）、机电产品及配件、

矿灯、轻（新）型建材、金属、非金属管道及配件、防爆电器、矿用

通风安全产品、金属构件、水泥、粉煤灰；批发、零售：焦炭、机动

车配件、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劳保用品、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、皮

带、木材、办公机具及配件、观赏鱼及渔具、农产品、食品、预包装

食品、保健品、工艺品、日用百货、服装、饮料、酒；卷烟、雪茄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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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（限分支机构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2、公司名称：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汝州市汝南工业区火电厂

注册资本：78,142.5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史永军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煤炭开采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

电业务；水泥生产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

般项目：煤炭及制品销售；煤炭洗选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炼焦；建筑

材料销售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

通用设备修理；专用设备修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3、公司名称：河南平禹煤电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禹州市三峰山

注册资本：205,802.3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程洪涛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投资建设煤矿、发电厂及其他相关产业；

自有房屋、场地及煤矿设备租赁；以下经营范围限分公司或子公司经

营：原煤开采，洗精煤，发供电；电力设施承装（修、试），生产销

售煤炭产品、建材产品、矿用机电设备及配件、铁合金、矸石砖、家

具、饮料；工矿物资设备及配件购销；汽车运输，建筑安装及设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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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贸开发经营，宾馆餐饮，技术咨询、信息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4、公司名称：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黄道镇老庄村景家洼村 82 号

注册资本：26,000.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王永胜

经营范围：原煤开采和销售、电力供应、对煤矿的投资及咨询管

理。

5、公司名称：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夏店镇磨庄村村委会北 800 米

注册资本：154,173.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曹杰

经营范围：原煤开采；原煤洗选、运输及销售；机械设备制造与

销售；建筑材料（不含砂石）、矿山配件的销售；电费、水费代收代

缴。

6、公司名称：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禹州市褚河街道巴庄村东（禹州市小吕镇黄榆店村）

注册资本：89,333.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赵晓举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煤炭开采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煤炭洗选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矿山机械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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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再生资源加工；陆地管道运输；铁路运输辅助活

动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关联关系情况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瑞平煤电、平禹煤电、景昇

煤业、夏店煤业、梁北二井煤业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前述公司均构成公司的关联方。

三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签署方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
丙方：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

丁方：河南平禹煤电股份有限公司

戊方：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

己方：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
庚方：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

上述“甲方”、“乙方”、“丙方”、“丁方”、“戊方”、“己

方”和“庚方”并称为“各方”，“丙方”、“丁方”、“戊方”、

“己方”和“庚方”合称“被托管企业”。

（二）托管标的

甲方委托乙方管理之股权为甲方持有的丙方 60%股权、丁方 100%

股权、戊方 51%股权、己方 100%股权、庚方 75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托

管股权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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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托管事项

1、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根据协议约定受托管理托管股权，行使

与托管股权相关的经营管理权，即行使与托管股权相关的除所有权、

处置权和收益权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（以下简称“托管权利”）；

2、在托管期限内，甲方继续承担或享有托管股权相对应的风险

和损益；

3、在托管期限内，被托管企业增资、减资、公积金转增股本或

因其他原因导致甲方持有被托管企业的股权发生变化，甲方继续根据

新的股权比例将所对应的股权以及相应的权利交给乙方来托管。托管

的具体事宜和本协议约定的托管股权的各项托管安排一致；

4、乙方行使托管股权的股东权利需要甲方出具授权委托书的，

甲方应当在乙方通知的时间内出具符合要求的授权委托书；

5、甲方确认，在甲方及下属企业与乙方的同业竞争情形消灭之

前，明确不可撤销的放弃单方解除本协议的权利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、

阻挠或影响乙方行使托管股权的股东权利。

（四）托管期限

1、托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年；

2、托管期届满需继续托管的，需各方另行商议后续签托管协议。

（五）托管费用

1、受托方收取每家被托管企业的托管费用为 60 万元/年；

2、托管期间不满一年的，托管费用计算公式为：托管费用＝托

管天数×托管费用/365 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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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协议项下的托管费用应全部由委托方负责支付，托管费用

应在托管次年的 4月 30 日前由委托方支付给受托方。

（六）协议的生效、变更和终止

1、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

日起成立，自受托方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；

2、各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

变更；

3、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形，本协议终止：

（1）托管期限届满；

（2）经各方书面达成一致提前终止本协议；

（3）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；

（4）托管期内，委托方将托管股权全部出售给受托方或者无关

联的其他方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解决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公司间的同业竞

争问题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

会损害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改变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，不存在损害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2025 年 5 月 16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<委托管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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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5月 19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签订<委托管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张建国

先生、涂兴子先生、李庆明先生、焦振营先生、吴昕先生、陈金伟先

生已回避表决，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。

（三）监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5月 19 日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签订<委托管理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监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

议案时，关联监事张金常先生、刘宏伟先生、王少峰先生、杨志强先

生、冯忠斌先生已回避表决，也未代理非关联监事行使表决权。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公司将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，

与控股股东等相关方签订正式协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5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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